建筑综合体与城市的融合与促进

——武汉新世界中心设计体会

[提要] 建筑综合体武汉新世界中心的设计过程中，不断融入了城市设计的理念，从总体布局，交通组织以及形象塑造上竭力创造出与城市环境相和谐又独树一帜的建筑群，以求达到建筑与城市相互促进的效果。

[关键词] 武汉新世界中心，城市设计，围城，交通立体化，平民的商业之都，二龙戏珠。

由香港新世界集团在武汉投资兴建的武汉新世界中心，是一座集商场、酒店与写字楼为一体，占地37234.76m2，总建筑面积达28.3万m2的城市建筑综合体，其规模在香港和北京已建成的同类型“新世界中心”中，位居第二。项目基地位于汉口解放大道与利济北路的交叉口，属武汉市中心区繁华地带。

建筑综合体是一种超大规模的建筑类型，它不是单体建筑的简单放大，而是城市社会生活与空间环境高度聚集的产物，从而成为建筑与城市的某种过渡形态。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在综合体设计中，除运用建筑设计原理外，还应引入城市设计的理念，采用建筑与城市一体化的设计方法，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作者主持设计的建筑方案在有7家境内外设计单位参加的方案竞标中胜出，并成为实施方案。

以下是作者对方案设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思考与体会。

总体布局

目前国内流行的商业类建筑综合体一般采用“生日蛋糕式”的“塔楼+裙房”形式组成。那些被安插在大面积商业裙房上部的酒店、写字楼或公寓等高层建筑，数量多，体型杂乱，如不加以统一规划，势必造成综合体空间组织的困难，也难以形成完整的建筑景观。因此，对于这一类综合体的设计，首先应该从建筑群组的规划出发，做好总体布局。

根据业主的要求，武汉新世界中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商场11.45万m2，酒店3.17万m2，写字楼2.21万m2，公寓5.70万m2，及6.03万m2的地下建筑。显而易见，综合体组合单元的数量将会很大。

我们在设计时，首先确定了大的布局原则，既商业裙房满铺于基地中央，酒店与写字楼沿基地的北侧与东侧布置（临城市干道），规模较大的公寓群布置在基地的南侧与西侧（临小区级道路）。这种大布局原则反映了功能意义上的普遍合理性，但尚未体现设计的独创性。我们的创意主要表现在裙房四周高层建筑形式的选择与组合上。

关于酒店与写字楼的形式。我们认为不宜将两者叠合做成超高层形式，因为与本工程仅一路之隔的世贸商城（58层）和武汉广场（49层），都是体积庞大的超高层建筑，在高度上很难超过它们，形象上也难以突出自身的特点。同时也不宜做成并列的双塔。两者面积不等，层高不同，不能勉强做成对称的姐妹楼；况且两个既不对称又难分主次的塔楼是无法形成构图中心的，只会增添混乱。对此，我们另辟蹊径，选择一个板式建筑和一个基本等高的塔楼，沿主干道成断开的L型布置，其上部则用“飘带式”屋顶将两者连接一体，而建筑间的“缺口”处正好布置商场主入口。这种处理手法大大增强了沿街立面的整体性，有利于塑造完整的城市景观。

关于公寓的形式。我们也认为不宜选用常规的独立式塔式住宅类型，因为其单体数量较多（至少5~6幢），相互间距较大，必然带来总体布局的困难，造成综合体轮廓的凌乱。所以我们按照“化零为整”的原则，选用了两端可拼接的单元式高层住宅类型，将公寓群“板式化”，沿基地内侧成反向的L型布置。
这一正一反两个L型布局构成的建筑群组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其“大而不高”的“围城”式体量，在高楼参差的周边环境中起到了一种平衡与稳定作用，对中心区建筑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组织

综合体依其辐射能力的大小，吸收着来自城市各个方向和不同距离的人流，他们一般需借助各类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因此机动车辆的交通组织成为解决综合体外部交通的首要问题。总结国内外许多成功的经验，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采取立体化的交通手段，努力实现建筑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

本工程位于城市干道交叉口，基地两侧只允许向市政干道各开一个机动车出入口。为了实现人车分流，我们通过这两个口部，组织一条基地内的地下车行环道，将进入基地的车流直接引达地下层，再分流至综合体各个组合单元的地下口部，或直接进入地下停车场（可停车720辆）。

在人车分流的基础上，地面层步行交通就变得安全、畅通与简单了。为了接纳来自城市公共交通的地面人流（主要是商场购物者），建筑临解放大道一侧后退红线22M，利济北路一侧后退15M，街角处（即商场主入口处）后退50M，并在三个方向相应设置了商场的三个入口广场。城市道路交叉口也是步行者穿越马路的位置，利济北路与解放大道各设过街地道，我们将其延伸，并通过自动扶梯将人流直接引入综合体室内，从而使城市交通设施与综合体人流组织有机结合起来。

商场内部交通组织颇具特色。商场每层建筑面积达1.82万m2，为了使这个巨大的室内空间做到“庞大而不迷乱”，我们参照“城市——街道——广场”的外部空间体系，建立起“商业城——步行街——中庭”的室内空间系统，目的是使空间有序化和趣味化。具体做法是，从商场沿两条主干道的入口设置一条穿越商场内部的弧形步行街，并在商场中心放大成一个直径30M的圆形中庭，组织整个室内交通网络。步行街在必要时可向消防车开放，成为室内消防通道。

形象塑造

商业建筑与市民日常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它不单是一个方便、舒适的购物场所，还是都市生活体验与情感记忆的载体。所以商业建筑的外观造型与室内形象具有最为大众化“波普化”的特征。

我们为武汉新世界中心设计所确定的目标是，塑造“平民的商业之都”，营造一个属于武汉老百姓的大俗大雅的建筑形象。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开埠最早的商埠之一，至今保留着许多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欧式建筑”，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大胆调动古典与现代两种相对立的元素，让它们在既自由又规整、既夸张又严谨的氛围中，充分碰撞，创造出一种易于为大众解读的“现代巴洛克”风格。武汉老百姓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引以自豪的具有70年历史的老建筑“民众乐园”的影子，但更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置身在一个全新的“乐园”之中。

对于综合体高层部分的住户来讲，裙房屋顶无疑是建筑形象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屋顶中央的圆形玻璃穹顶，如同一颗明珠，与周边L形的建筑共同组成“二龙戏珠”的美丽图画。屋顶花园将成为综合体的“空中绿洲”，高层住户休闲与进行户外活动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容积率与高密度建设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为了避免在屋顶花园中产生坐井观天的感受，所有裙房以上的建筑一律架空5.4M，让视野更开阔，同时保证屋顶花园空气的流通。

建筑综合体的出现，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提升了所在地区的城市功能，对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率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高强度的集中开发，也会对城市局部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如何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衡，将是值得我们大家长久探讨的课题。

本工程在实施阶段，由我院徐维平总建筑师及他们领导的第二设计所的郑凌鸿等建筑师，对方案进行了深化与完善，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谢意。

